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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1、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赐材料”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3,300万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

850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3,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号文

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

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的剩余报价及申购情况，综合参考发

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老股转让

计划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66元/股。 根据发

行价格和募投项目所需资金量，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3,010.50万股。

3、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申购，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量为36,210万

股，为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810.50万股的20倍，为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606.30

万股的59.72倍；网上发行初步申购倍数为156倍，回拨后网上申购倍数为77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和总体申购情况，于

2014年1月13日（T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的发行规模进行调节。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40%的股票1,204.20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606.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1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404.2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9.86%。

4、本次网下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且以公开募集方式

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由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

称“公募及社保基金” ） 的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有效申购总量的40%，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根据2014年1月3日（T-6日）公布的《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公告》” ）

中列示的配售原则对所有有效报价对象按同比例进行配售，公募及社保基金的

最终获配数量为485.10万股，占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80%。

5、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4年1月13日（T日）结束。参

与网下申购的股票有效报价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资，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见证。

6、根据2014年1月10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

视同已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

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有效报价对象数量为20家，20家有效报价对象均按照《发行

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494,628.60万元，有效

申购数量为36,210万股。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 网下均获得足额申购， 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量为36,210万

股，为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810.50万股的20倍，为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606.30

万股的59.72倍；网上发行初步申购倍数为156倍，回拨后网上申购倍数为77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和总体申购情况，于2014

年1月13日（T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的发行规模进行调节。 从网

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40%的股票1,204.20万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06.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1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404.20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79.86%。

三、向公募及社保基金配售情况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36,210万股，其中公募及社保基金共16家，申购

数量为28,968万股，占本次网下有效申购量的80%。 根据《初步询价公告》及

《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发行配售原则，即若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的有效申购

数量大于有效申购总量的40%，则向所有有效报价对象同比例配售。 公募及社

保基金的最终获配数量为485.1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80%。

四、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报价对象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

号

有效报价对象名称 机构类型

申报价格

（

元

）

申购数量

（

万股

）

获配数量

（

万股

）

1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60

2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3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4

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社保基金

13.66 1,810.50 30.30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社保基金

13.66 1,810.50 30.30

7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基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8

中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9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1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其他

13.66 1,810.50 30.30

11

中银保本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12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13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14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15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得意

理财

其他

13.66 1,810.50 30.30

16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17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18

工银瑞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3.66 1,810.50 30.30

19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其他

13.66 1,810.50 30.30

20

中国工商银行统筹外福利资金集合计划 其他

13.66 1,810.50 30.30

合计

36,210 606.30

注：（1）上表内的“获配数量” 是根据《初步询价公告》及《发行公告》中

规定的配售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2） 表中股票有效报价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多

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投资者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五、网下申购多余资金退回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计算各有效报价

对象实际应付的申购金额，并将有效报价对象2014年1月13日（T日）划付的有

效申购资金减去申购金额后的余额于2014年1月15日（T+2日）9:00前，向结

算银行发送配售余款退款指令。

六、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

值，研究员认为发行人合理的估值区间为11.78-12.37元/股。 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4年1月8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C26）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29.53倍。

七、持股锁定期限

有效报价对象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八、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有效报价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九、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940062、021-60871336、010-8800512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2014年1月13

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天赐材料” 股票2,

404.20万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主承销

商” ） 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2014年1月13日（T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40%的股票1,

204.20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06.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14%，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404.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9.86%。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证，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为337,575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872,857,500股，配号总数为3,745,715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003745715。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1.2837068490%，超额认购倍数为77倍。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14年1月15日（T+2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14年1月16日（T+3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洋股份”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3,33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662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

作已于 2014年 1月 8日（T-3日）完成。 根据初步询价情况，依据事先确定的定价规则，

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后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1.88元 / 股，同时确定本次发行的

股份数量为 3,320万股，其中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3,283万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

量为 37万股。

3、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其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初始网下发行数量

的 4.77倍；网上有效申购为初始网上发行数量的 109.46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中的回拨设定条件，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T 日）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 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数量进行调节， 决定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的

40%即 1,328万股，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72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24%，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648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9.76%。

4、根据 2014年 1月 3日披露的《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的“配售原则及配售方式”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所有有效申购投资者采取按其有效申购数量进行同比例配售的方式

进行配售。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的最终获配数量为 278.4554 万股， 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41.44%，获配比例为 7.049516%；其余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数量为 393.5446万股，占本次网

下发行数量的 58.56%，获配比例为 7.049516%。

本次网下发行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事先确定的配售原则及方式。

5、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4年 1月 13日（T日）结束。 参与网下

申购的配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北京市华海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

意见书。

6、根据 2014 年 1 月 10 日（T-1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

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3年 12月 13日修订）的要求，主承销商根据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披露的“参与本次发行网下询价及配售的投资者需具备的资格

条件”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并确定了 20 个有效报价投资者，

具体名单详见《发行公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

主承销商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T 日）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资金有效申购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经核查确认，有效申购投资者 18 家，无效两

家，其中有效申购资金为 113,246.9316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9,532.57万股。

以下两家经确认为无效申购投资者：

投资者 申报价格（元） 拟申购数量（万股） 无效原因

杨敏 11.95 450 资金未到达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96 600 未填报申购单

二、投资者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根据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情况及确定的配售方式，确定本次网下发行最终获配名单及

数量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询价阶段

拟申购价格

询价阶段

拟申购数量

（股）

T日

有效申购数量(股)

获配数量

(股)

1

西藏丰煜汇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1.88 6,500,000 9,075,700 639,792

2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88 10,000,000 10,000,000 704,951

3 纪江艳 11.95 6,000,000 9,000,000 634,456

4 江玉芳 11.9 1,500,000 1,500,000 105,742

5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11.91 6,000,000 7,500,000 528,713

6

东证资管 - 招行 - 东方红

明睿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1.91 1,500,000 2,250,000 158,614

7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

11.96 3,000,000 4,500,000 317,228

8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价值

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11.96 3,000,000 4,500,000 317,228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1.88 8,000,000 12,000,000 845,951

10

中国建设银行 - 民生加银

积极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11.9 1,500,000 2,000,000 140,990

11

中国建设银行 - 民生加银

红利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9 1,500,000 2,000,000 140,990

12 罗伟宏 11.88 6,000,000 6,000,000 422,970

13

中国建设银行—民生加银

品牌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91 2,000,000 3,000,000 211,485

14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价值

经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1.95 1,500,000 1,500,000 105,742

15

交通银行—鹏华中国 50 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1.91 4,000,000 4,000,000 281,980

16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 11.89 6,000,000 6,000,000 422,970

17 赵康 11.9 5,000,000 6,000,000 422,970

18

招商银行—兴全合润分级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88 3,000,000 4,500,000 317,228

合计 76,000,000 95,325,700 6,720,000

注：1、上表内的“获配数量”是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方法进

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2、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配

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三、网下申购多余资金退回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计算各有效报价投资者实

际应付的申购金额，并将有效报价投资者 T日划付的有效申购资金减去应付申购金额后

的余额于 2014年 1月 15日（T+2日）9:00前，以电子指令方式通过相应的结算银行退

至其备案账户。

四、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光洋股份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综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结果，

研究员认为发行人合理价值区间为 10 元 / 股～12元 / 股。 截止初步询价日 2014 年 1

月 8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33.88倍。

五、持股锁定期限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六、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申购款项（含获得配售部分）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

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七、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31-68889785,0531-6888978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15

日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光洋股份” ）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光洋股份” 1,320万股A股股票。根

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40%的股票，即 1,328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648万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269,480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444,936,000

股， 配号总数为 2,889,872 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002889872。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1.8326071189%，超额认购倍数为 55倍。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14年 1月 15日(T+2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T+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15

日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0409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14-003

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近日，公司收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告知函：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的相

关要求，“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已于2013年12月更名为“中喜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

据此， 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本次变更仅为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审计机构事项。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

200152

证券简称：山航

B

公告编号：

2014-01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补贴收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确

认中国民航局及各地区管理局、各级政府、机场等给予的支线补贴、节能减

排基金、政府补贴、航线补贴共计约1.71亿元，其中2962万元为递延，并按受

益期摊销；其余约1.41亿元一次性记入营业外收入，预计增加公司2013年度

净利润1.06亿元。

因补贴收入在受益期内摊销，2013年度公司确认收入3377万元， 记入

营业外收入，预计增加公司2013年度净利润2533万元。

以上两项合计增加公司2013年度净利润约1.31亿元。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14日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股票代码：

600468

公告编号：

2014-003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通知，为满足未来超导限流器产业化要求，天津百利机电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云电英纳超导电缆有限公司对在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石各庄

220kV�变电站挂网运行的220kV超导限流器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 重新设计并增设了

对运行安全进行保护的励磁控制系统双电源,以满足产业化对设备安全运行的要求。 升

级改造后的220kV超导限流器设备于2014年1月3日开始挂网运行，各项运行参数符合设

计指标。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

和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4-013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4年1月14日，本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华夏控股” ）通知：

华夏控股将质押给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62,190,000股限售

流通股股票解除质押。 质押登记解除日期为2013年1月13日。

截止本公告日，华夏控股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867,947,709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65.61%，其中质押股票合计452,55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21%。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15日

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通教育”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

股，公司股东可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６４９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民生证券”）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０．３１

元

／

股。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

１

，

６３０

万股，其中新股发行

４８０

万股，老股转让

１

，

１５０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回拨前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１．１１９１２９８２５１％

，初步超额认

购倍数为

８９

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已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即

３２６

万股。 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６５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７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

４

、本次发行配售按照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８

日）公布的《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公告》”），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公布

的《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进

行。

５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缴付的申

购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本次参与网下有效申购的投资者

已按时足额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

书。

６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要求，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网下投资者条件对参

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且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２０

个网下投

资者均按《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１２３

，

９６７．９０

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０９０

万股。

二、回拨机制的启动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回拨前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１．１１９１２９８２５１％

，初步超额认购

倍数为

８９

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已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即

３２６

万股。 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６５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７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

三、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总股数

６５２

万股，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２０

家，有效申购的配售比例为

１５．９４％

，认购

倍数为

６．２７

倍，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６５２

万股。

主承销商及网下发行见证律师已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要求，以及《初步询价公告》、《发

行公告》的约定，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是否存在禁止配售的情形进行了逐一核查，确认

２０

家网下投资

者均不存在禁止配售的情形。

根据网下配售原则，最终网下获配情况如下：

序

号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

类型

发行价格

（元）

拟申购数量

（万股）

最终获

配股数

（股）

最终获配

比例

１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４００．００ ８４２

，

２７９ ２１．０５７０％

２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３００．００ ６３１

，

７０３ ２１．０５６８％

３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２００．００ ４２１

，

１３５ ２１．０５６８％

４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１６０．００ ３３６

，

９０８ ２１．０５６８％

５

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１３０．００ ２７３

，

７３７ ２１．０５６７％

６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１３０．００ ２７３

，

７３７ ２１．０５６７％

７

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１２０．００ ２５２

，

６８０ ２１．０５６７％

８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１２０．００ ２５２

，

６８０ ２１．０５６７％

９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１２０．００ ２５２

，

６８０ ２１．０５６７％

１０

融通通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１２０．００ ２５２

，

６８０ ２１．０５６７％

１１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１２０．００ ２５２

，

６８０ ２１．０５６７％

１２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１２０．００ ２５２

，

６８０ ２１．０５６７％

１３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基金

３０．３１ １２０．００ ２５２

，

６８０ ２１．０５６７％

１４

恒泰创富

３

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３０．３１ ８００．００ ８１７

，

３１１ １０．２１６４％

１５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投资账户

其他

３０．３１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８

，

６４９ １０．２１６２％

１６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保险产品

其他

３０．３１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４

，

３２４ １０．２１６２％

１７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

年金基金

其他

３０．３１ １７０．００ １７３

，

６７５ １０．２１６２％

１８

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３０．３１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２

，

５９４ １０．２１６２％

１９

上海铁路局企业年金计划 其他

３０．３１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２

，

５９４ １０．２１６２％

２０

泰康资产稳定增利混合型养老金产

品

其他

３０．３１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２

，

５９４ １０．２１６２％

注：

１

、上表中的“获配股数”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根据

《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本次网下发行中给公募社保基金

４０％

的优先配售时的零股

１０

股配售给

了公募社保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多的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剩余

６０％

的网

下配售中的零股

１３

股配售给了所有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多的恒泰创富

３

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网下投资者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本次网下配售结果完全符合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发行公告》规定的配售原则。其中，发行人

和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网下最终配售股数的

４０％

（即

２６０．８

万股）优先等比例配售给公募基金和社保基

金。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６０％

在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减去已经优先获配数量后的剩余有效申购数量及其

他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中再次按等比例进行配售。

根据《发行公告》，配售过程中的配售比例保留到小数点后八位，获配股数保留到个股（即计算结果中

不足

１

股的部分舍去）。不足

１

股所产生的零股部分加总后按照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在询价阶段有效报价

信息，按照“入围申购数量、入围申购时间优先”的原则分配给参与该次分配且排位最前的投资者。 若由于

获配零股导致超出该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时，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给下一位投资者，依此类推，直到

零股全部分配完毕。

本次网下配售中，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获配股票数量为

４

，

５４８

，

２５９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股数的

６９．７６％

，不低于

４０％

。

四、老股转让具体安排

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的计划所需资金量为

１１

，

９９４．５７

万元，发行人本次发行费用约为

２

，

５７０

万元，则新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额为不超过

１４

，

５６４．５７

万元。 发行价格为

３０．３１

元

／

股，则本次可发行

新股

４８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６

，

４８０

万股。为保证本次发行后符合上市条件，老股转让数量为

１

，

１５０

万股。

本次拟进行老股转让的股东及拟转让的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公开发售股份的股

东

股东性质

公开发售前持

股数量（万股）

公开发售前持

股比例（

％

）

公开发售股份

数量（万股）

发行完成后

持股比例

（

％

）

１

陈炽昌 自然人

２

，

０６６．６８ ３４．４４ － ３１．８９

２

中山市优教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法人

９３０．００ １５．５０ １５０．２８ １２．０３

３

林小雅 自然人

２５８．３３ ４．３１ － ３．９９

４

王海芳 自然人

２５８．３３ ４．３１ ６４．５８ ２．９９

５

陈文彬 自然人

２５８．３３ ４．３１ ２５８．３３ ０

６

肖杰 自然人

２５８．３３ ４．３１ ２５．８３ ３．５９

７

刘慷 自然人

２５８．３３ ４．３１ ２５８．３３ ０

８

丁钧 自然人

２５８．３３ ４．３１ ２５８．３３ ０

９

万坚军 自然人

２０６．６７ ３．４４ ４１．３３ ２．５５

１０

汪凌 自然人

２０６．６７ ３．４４ ５１．６６ ２．３９

１１

周卫 自然人

２０６．６７ ３．４４ ４１．３３ ２．５５

合计

５

，

１６６．６７ ８６．１２ １

，

１５０．００ ６１．９９

五、违约情况

本次发行期间，未出现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时拟申购量的情况。

六、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七、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网下投资者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八、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２１１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15日

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 � �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全通教育”

Ａ

股

９７８

万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１

，

２１８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８２

，

５９５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

，

１６５

，

１９１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１１６５１９１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

１．６７８６９４７３７６％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６０

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

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15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02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成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股份”或“公司” ）于2014年1月14日收到佛山

市南海博爱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爱投资” 或“业主方” ）发来的《成交通知书》。 成交书确

认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与围海股份三家为“狮山镇博爱湖片区道路

建设工程及狮山镇博爱调蓄湖水系整治工程（博爱调蓄湖与下游河涌的水系建设）、狮山镇博爱调蓄湖

水系整治工程（博爱调蓄湖湖岸建设）BT项目”的联合体成交单位。 本次项目的基本情况现公告如下：

一、工程的主要情况

（一）狮山镇博爱湖片区道路建设工程

1、工程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2、建设模式：采用一般项目承包模式实施

3、施工单位：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4、预计项目投资额：11.20亿元

5、预计项目工期：300日

（二）狮山镇博爱调蓄湖水系整治工程（博爱调蓄湖与下游河涌的水系建设）BT项目

1、工程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2、建设模式：采用融资建设总承包模式实施

3、投资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4、施工单位：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预计项目投资额：7.50亿元

6、预计项目工期：湖体开挖及堤岸工程180日，水系建设360日。

（三）狮山镇博爱调蓄湖水系整治工程（博爱调蓄湖湖岸建设）BT项目

1、工程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2、建设模式：采用融资建设总承包模式实施

3、投资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4、施工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5、预计项目投资额：8.00亿元

6、预计项目工期：360日

二、业主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佛山市南海博爱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号：440682000356298

公司住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长安路21幢第二层

法定代表人：郭红霞

注册资本：33,500万元

经营范围：工业及商业项目投资；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经营）；代办征地。（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成交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仅作为狮山镇博爱调蓄湖水系整治工程（博爱调蓄湖与下游河涌的水系建设）BT项目的

施工单位，该项目预计投资额为7.50亿元，其中工程施工金额预计为6.00亿元，工程施工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2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42.88%，若公司最终签订合同，将对公司2014—2015年度经营业绩产生

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签订后

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同花顺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对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与厚爱，经本公

司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 ）协商一致，本公司现决定于2014年1月15日

起，参与同花顺推出的“疯狂星期三” 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参与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160119

南方中证

500ETF

联接

（LOF）（

前端

）

2 160127

南方新兴消费增长分级股票

二、优惠活动方案

1、活动期间：2014年1月15日起持续进行，具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为每个星期三的交易时间。

2、活动内容：投资人通过同花顺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其前端申

购费率享有二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仍按原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

新业务公告。

2、上述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且为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上述基

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定投、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本次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同花顺，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展期、终止或调整，费率优惠规则如有

变更，均以同花顺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同花顺客服电话：0571-88920897、4008-773-772

同花顺网站：www.5ifund.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站：www.nffund.com

五、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

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